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数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推进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数据的规范管理、

互联互通和共享交换，根据我校智慧校园建设的需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数据是指学校各部门、二级学院

（部）履行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行政办公管理

等职责过程中获取、生成的各类数据资源（包括结构化及非

结构化数据）。

第三条 数据管理是指对上述数据的过程管理、质量管

理、安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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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数据管理职责与分工

第四条 数据管理涉及的部门主体为校内各部门、二级

学院（部），分为数据管理部门、数据提供部门、数据使用

部门。

第五条 数据管理部门

（一）信息中心是数据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校级数据

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二）负责数据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根

据“一数一源”原则,确定数据权威来源。

（三）负责数据的统一发布。

（四）统一为数据使用部门提供共享数据。

（五）采用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

安全。

第六条 数据提供部门

（一）作为权威数据来源部门，负责数据的采集、加工、

维护，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

（二）未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批，不得通过离线方式传递

数据。

（三）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核的数据，通过校级数据中心

向数据使用部门提供。

第七条 数据使用部门

（一）向数据管理部门提出数据使用申请，按照规定的

流程，获得数据的使用权。

（二）严格遵守数据保密规范，并保证数据用途与申请

用途一致。



（三）数据传播给其他部门、二级学院（部）或个人使

用须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核。

第八条 数据管理的基本原则

（一）统一管理，各负其责。

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校数据的集中统一管理，制定规范

标准，保障数据安全，推动数据共享；数据提供部门按数据

管理部门制定的规范标准提供数据，确保数据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数据使用部门按数据管理部门制定的

规范标准，合规使用数据。

（二）一数一源，权威来源。

数据管理部门确定数据的权威来源，各部门、二级学院

（部）遵照“一数一源，一次采集，重复使用”的原则，开

展数据收集、存储、共享和使用。

（三）数据公有，授权共享。

数据是学校公共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归学校所有。部

门、二级学院（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各负其责，确保数据

安全，充分共享。

（四）规范管理，保障安全。

明确数据各环节的管理程序，建立全过程管控体系，完

善数据共享机制，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保障数据资源安全。

第三章 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与使用

第九条 基础数据由数据提供部门统一采集，不得重复采

集。

第十条 校级数据由数据管理部门统一规划、统一存储、



统一备份。

第十一条 数据共享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

共享三种类型，由数据管理部门和数据提供部门共同商议确

定数据共享类型。

（一）无条件共享：无条件共享数据是指无需数据提供

部门授权，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核后，可提供给所有数据使用

部门共享使用的数据资源。

（二）有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数据是指经数据提供部

门授权，经数据管理部门审核后，可提供共享使用的数据资

源。

（三）不予共享：不予共享数据是指数据提供部门确定

的不提供共享使用的数据资源。未经校级授权的数据资源均

不予共享。

第十二条 有条件共享和无条件共享的数据必须通过校

级数据中心进行共享。

第四章 数据质量与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对数据质量进行监管，并制

定相关制度，数据使用部门对使用过程中发现的数据质量问

题进行反馈，数据提供部门在数据管理部门的指导下，负责

对数据质量进行提升和优化。

第十四条 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



度，开展数据安全培训，指导监督数据采集、存储、共享、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组织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

安全管理审查，确保数据安全。

第十五条 各部门、二级学院（部）均应遵循数据安全管

理相关制度，明确责任人，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第十六条 各部门、二级学院（部）应提高本部门人员数

据安全意识，加强对数据采集、使用等相关工作人员的数据

安全教育和培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公共数据编码标准》见附

件。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信息中心负责解释并实施。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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